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手续办理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名称

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手续办理

二、办理依据

《山东省实施＜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＞办法》第四十五条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残疾人居住环境进行无障碍建设、改造。

三、受理单位及办理地点

高青县各镇、街道办事处残联
四、办理条件

有家庭无障碍改造需求的具有本县户籍，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，且有无障碍改造需求的肢体、听力、视力贫困残疾人。
五、申请材料

个人申请、身份证、残疾证原件及复印件。
六、基本流程
个人申请→入户调查→ 评估→ 公示→ 县残联审批→市残联复核备案→资金预拨→ 项目实施→ 验收决算→ 资金清算→ 建立档案。
七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。

八、办理时限

每年的10月份。

九、咨询方式

（一）现场咨询：高青县残疾人联合会
（二）电话咨询：0533-6961285
